川北医学院法医系       级本科生临案见习自我鉴定表
	姓    名
	
	学     号
	

	见习地点
	

	指导教师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见习时间
	年   月   日 至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自我小结：

	签名   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 日   


注：见习结束后请将本表上交。
川北医学院法医系       级本科生临案见习教师评定表
	学生姓名
	
	学     号
	

	指导教师1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指导教师2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见习时间
	年   月   日 至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     目
	优
	良
	及格
	不及格

	法医病理：现勘、尸解、鉴定书写等
	
	
	
	

	法医临床：活检、鉴定书写等
	
	
	
	

	法医物证：常规检验等
	
	
	
	

	其它理论及技能掌握情况，如：

	
	
	
	

	总    评
	
	
	
	

	指 导 教 师 评 定 意 见
	

	指 导 教 师 评 定 意 见
	签字盖章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	技 术 科 室 意 见
	签字盖章 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	政 治 部 门 意 见
	签字盖章 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
注：1. 若有一个以上指导教师，请在“指导教师评定意见”一栏逐一填写，若留白不够请另附纸。

2. 请见习单位评定后将本表格以密封形式送回我校，谢谢！
